项目需求书
一、项目背景

2014年，按照中央一号文件关于“促进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”及“大力推进机械化深松整地，加快实施土壤有机质提升补贴项目”的精神，为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，促进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，市财政安排了2500万元专项资金，各项目区县财政安排配套补贴资金250万元，对农民自愿实施耕地深松及激光平地作业给予补贴扶持。项目在蓟县、宝坻、武清、宁河、静海、北辰、大港等7个主要农业区县实施，按照深松作业每亩补贴25元、激光平地作业每亩补贴50元的标准，全市共安排实施耕地深松作业74万亩、激光平地作业18万亩。
二、商务需求

	序号
	需求条款
	具体要求
	是否为实质性条款
	原因说明（实质性条款
需列明原因）

	1
	实质性资格要求
	（一）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，取得营业执照，且正常运行两年以上。
	否
	

	
	
	（二）农业机械资产配置结构合理、技术状态良好。
	否
	

	
	
	（三）拥有固定的办公及经营场所。
	否
	

	
	
	（四）年服务农户2000户以上。各项管理制度健全。
	否
	

	2
	服务要求
	须按照项目任务书的要求，投入足够的作业机具，确保及时完成项目作业任务，并达到规定的作业质量要求。
	否
	

	
	
	自觉接受采购方监督。一旦发现有虚报作业面积、套取补贴资金等违规行为，采购方有权不支付或收回已支付的项目补贴资金，并取消其项目实施主体资格。
	否
	

	3
	交货期
	
	
	

	4
	其他要求
	
	
	


三、技术需求

1.深松深度要达到30cm以上；

2.深松作业过程中，要求耕深一致，行距一致，各行深度误差小于深松深度的±10%；

3.深松后的裂沟要合墒弥平，做到田面平整，土壤细碎，深浅一致，上实下虚，达到待播状态。

4. 经过激光平地后，项目实施地块在半径400m的范围内应保证平整度偏差小于±5 cm。

